114-2開課系統表異動說明
114-2學期起全面適用

大學部
	異動內容
	說明/注意事項

	系統表格式修正，所有選修改為不分學年開課。
	打破選修課的可以開課的年級限制，但選課仍依照各班級所開的課去選。

	備註欄第6點。原規定：「學生選修外系課程或本表之教育課程，最高採計9學分為畢業學分。」修正為：「非師資培育生選修外系課程或本表之教育課程，最高採計12學分為畢業學分。」
	1. 非師培生畢業學分總計128學分(校定共同必修28學分，必修專業科目55學分，選修45學分)。若同學選修外系課程或開課系統表之教育課程，最高採計12學分為選修畢業學分。
2. 師培生畢業學分總計142學分(校定共同必修28學分，教育課程26學分，必修專業科目55學分，選修33學分)。
注意：這裡的選修33學分是已經直接把教育課程裡的12學分拿來抵了(45-12=33)。為方便計算，教務處優先以教育課程抵，所以同學不用再拿外系課程來抵。

	由於備註欄第6點已明確將「開課系統表之教育課程」納入最高 12 學分之採計範圍，本系師資培育生可將所修之教育課程，由原先採計的 9 學分，增加 3 學分列入畢業學分中。隨此調整，本系師資培育生之畢業總學分由 145 學分調降為 142 學分；其中系選修學分數由 36 學分調整為 33 學分。
	

	新增備註欄第8點：本系大學部學生申請一貫修讀通過具備預研生身分資格者，修習本系碩士班課程得採認為畢業選修學分，最高以6學分為採認上限。所選修之碩士班課程若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計算，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。
	注意須具備預研生身分，最高採計6學分，且採計為大學部畢業學分就不得再重複採認為碩士班學分。

	新增學士班選修課
	「高能物理概論Introduction to High Energy Physics」(3學分)、「科學英文表達Scientific Academic Expression in English」(2學分)、「科學思維Scientific Thinking」(3學分)




碩士班
	異動內容
	說明/注意事項

	新增備註欄第3點：碩士班學生申請修習本系博士班課程，需經指導教授同意後續送系務會議審議，得採認為碩士班畢業選修學分。所選修之博士班課程若已計入碩士班畢業學分數計算，不得再申請抵免博士班學分數。
	碩班學生由指導教授規劃所需修習課程，若有需要修習本系博士班課程，請同學先提出申請，由指導教授同意後續送系務會議審議。



博士班
	異動內容
	說明/注意事項

	新增博士班選修課
	1. 第一學年：高等奈米製備(一)(二)[ Advanced Nanofabrication (I) (II)]、高等奈米科技(一)(二) [ Advanced Nanotechnology (I) (II)]、高等奈米光譜(一)(二) [ Advanced Nanospectroscopy (I) (II)]、高等奈米磁學(一)(二) [ Advanced Nanomagnetism (I) (II)]、高等奈米結構(一)(二) [ Advanced Nanostructures (I) (II)]、高等奈米光電(一)(二) [ Advanced Nano-optoelectronics (I) (II)]，各3學分。
2. 第二學年：高等奈米科學特論(一)(二) [ Topics in Advanced Nanoscience (I) (II)] 、高等奈米物理特論(一)(二) [ Topics in Advanced Nanophysics (I) (II)]、高等奈米材料特論(一)(二) [ Topics in Advanced Nanomaterials (I) (II)]、高等奈米實驗特論(一)(二) [ Topics in Advanced Nano-experiments (I) (II)]、高等奈米磁學特論(一)(二) [ Topics in Advanced Nanomagnetism (I) (II)]、高等奈米光電特論(一)(二) [ Topics in Advanced Nano-optoelectronics (I) (II)]、高等奈米科技特論(一)(二) [ Topics in Advanced Nanotechnology (I) (II)]、高等奈米系統特論(一)(二) [ Topics in Advanced Nanosystems (I) (II)]，各3學分。




